
「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聯席」就能源貧窮意見書 

 

「爭取低收入家庭保障聯席」由十個民間團體組成，包括社會福利機構、居民關

注組、民間團體、議員辦事處等，來自全港不同地區，包括天水圍、葵涌、上水、

油麻地、深水埗、太子。聯席一直關注香港在職貧窮家庭的生活保障，反映低收

入家庭的處境和生活需要，倡議一個適切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基層市民可以有

尊嚴地生活。我們特此致函各福利事務委員會成員，簡述現時劏房戶面對能源有

關情況如下： 

  

1. 電費由業主胡亂自定 

現時中電向住宅用戶收費平均每度電大約為$1.1-$1.2，但劏房住戶被業主及地產

中介濫收電費情況嚴重，劏房住戶繳付的電費比一般家庭高。根據聯席與理工大

學發佈的「香港不適切居所居民用水及能源貧窮指標研究」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有八成半受訪者繳交每度電大約$1.3 以上，有五成受訪者繳交每度電在$1.5-$1.6。

但濫收行為是等同轉售電給第三者，第 217 條「客戶不得供電給第三者」 

除非事先獲中電公司書面同意並遵照中電公司可能規定的條件之外，客戶不得將

取自中電公司的電力供給第三者或與其共用，亦不得促使或准許將取自中電公司

的電力，供給或轉移或延伸至並非客戶專用的任何屋宇。 

 

現時中電並沒有向有關違反條例的業主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可見監管失職，縱容

轉售電力的問題。 

 

2. 水費濫收問題同樣嚴重 

現時水務署水費價格以累進制計算，普通家庭的用量通常為每一立方米$6.6-$8.8，

但根據聯席與理工大學發佈的「香港不適切居所居民用水及能源貧窮指標研究」

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半的家庭正繳交每一立方米$10 或以上的水費，

正繳交$15 一立方米的家庭也接近兩成。 

 

3. 業主不合法改裝和加裝電力分錶 安全成疑 劏房住客人心惶惶 

調查發現，有 95%的受訪的劏房家庭電費是直接交給業主或地產中介，近乎所有

業主都未有替劏房戶申請獨立電錶。而業主在未經電力公司批准下，不合法改裝

和加裝電力分錶，在租戶密集的劏房中，電力很可能往往超出單位電錶所能負荷，

部份單位亦會因此而引起短路，甚至火警，威脅住戶的安全。有 46%的被訪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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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害怕遇上類似 2013 年在惡劣劏房環境下發生的不幸火警，例如北角的賓館劏

房和旺角花園街火災等。根據《電力條例》，機電工程署及中電有權力和有責任

監管電力裝置的安全及穩定操作， 

 

4. 政府部門互相推卸處理 

聯席過往從不同途徑去邀約不同政府部門及電力公司見面，但各部門均採取迴避

及忽視的態度，各政府部門及電力公司的回覆如下 :  

中電  :  我們清楚知道劏房居民的憂慮，以及他們希望安裝獨立電錶的訴求。

然而，要安裝獨立電錶，必須符合一些先決條件及安全標準，包括：

分租單位要有獨立門戶和獨立電力裝置、符合電力條例規定的安全標

準及「供電則例」的要求、得到業主同意及得到大廈管理人同意。  

 曾於聯席及街坊會面，但之後對修改供電則例表示沒有討論空間，拒

絕溝通。  

 兩年內曾為兩戶共九個劏房家庭安裝獨立電錶，已經盡力。﹝現時保

守估計共有八萬八戶劏房家庭﹞  

港燈  :  劏房問題所涉及的持份者眾多，包括相關政府決策局及執法部門、業主和租客。 

水務署  :   由於業主向租戶收回水費是業主與租戶之間的租務事宜，並不屬於本

署規管範圍，租務事宜可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查詢。  

運輸及房

屋局  : 

 電費收費問題不屬本局的工作範圍，可向環境局查詢。 

 若租客遇到任何與租約相關的問題，應根據任何已訂的協議與業主進行溝通及

協商，差餉物業估價署亦有提供租務事宜諮詢服務。 

環境局  :   業主向劏房戶濫收電費並非單純能源或電力問題，還牽涉到業主與住客之間的

租務安排等許多問題。立法規管收取電費安排並不能解決劏房戶面對的電費及

其他濫收費用的問題。 

  電力公司會就每宗個案作出跟進和調查，必要時會考慮採取進一步行

動，包括可能向違規的客戶停止供電。  

 由於《供電則例》是電力公司與客戶之間的合約，而電力轉售事宜屬

電力公司與客戶簽署的《供電則例》範疇，業主向劏房戶濫收電費並

非單純能源或電力問題  



發展局   水費問題涉及業主與租戶之間的安排，本局不擬參與其中。  

差餉物業

估價署  :  

 若劏戶住戶遇到租約有關水、電收費問題，應與業主進行溝通和協商。 

 本署提供租務事宜諮詢服務，以及在業主與租客雙方同意的情況下，

提供調解服務。  

 
針對以上問題，聯席有以下建議： 

 

一、運用關愛基金向劏房戶發放「夏季能源補貼」 減輕基層能源支出壓力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規定健康住宅標準，室內溫度全年要保持在攝氏17- 27

度之間。香港天氣異常炎熱，在酷熱天氣的情況下，劏房住戶必須長期使用電風

扇、冷氣機等電器降溫，因此電費開支負擔十分沉重；為節省能源開支，不少劏

房住戶被迫選擇縮短使用電風扇、冷氣機的時間，結果長期生活在高溫的室內環

境，對身心健康均構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影響。聯席促請政府瞬速提供「夏季能源

補貼」以減輕對劏房住戶夏季能源支出的壓力及減低縮短使用冷氣而被迫生活在

高溫環境下帶來的不良影響。再者，聯席建議政府運用關愛基金將「夏季能源補

貼」直接發放給租戶，例如參考關愛基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次過

生活津貼」的發放方式，透過社會福利機構，讓劏房住戶進行簡單登記，並以郵

寄支票或現金過戶方式發放能源補貼，建議於6月-9月份，每月發放金額為1人家

庭$300、2人家庭$500、3人或以上家庭$700。 

 

二、「劏房」分錶變相加水電費  促請政府立法監管濫收水電費 

就水電濫收問題，政府及電力公司一直無視問題的存在，發展局及水務署也沒有

監管濫收水費情況，讓業主繼續濫收水電費。聯席強烈要求環境局及發展局透過

立法管制濫收水電的情況，並訂立相關的罰則，例如罰款甚至監禁；並立例強制

劏房業主必須為劏房單位安裝電力公司及水務署合規格之獨立分錶，以導絕濫收

水電費的問題。此外，在未能成功立法之前，電力公司應盡快擴大為劏房單位安

裝獨立電錶的計劃。 

 

三、促電力公司恆常化基層優惠計劃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過去電力公司曾推出不同的基層社區關顧計劃，但由於計

劃屬於一次性及名額有限，宣傳及行政安排等問題，大部分家庭表示未能受惠。

聯席建議兩間電力公司運用巨額盈餘，推出長遠的基層社區關顧政策。聯席建議



政府於未來與兩電簽定的新合約中，必須要求兩電加入相關的基層社區關顧政策

作為續約條件。 

 

四、電力公司推出為劏房住戶安裝獨立水電錶計劃 

現時電力公司願意為分租單位安裝獨立電錶供電，但除需符合安全條件外，還需

得到業主同意，實況是大部分業主並不合作，在運作上出現嚴重阻力，而且由業

主自行安裝之電錶，單位環境安全得不到保證。故此，聯席建議電力公司及水務

署應更改安裝獨立水電錶的條件，讓符合安全條件的單位，均可由業主或持居住

地址證明的住戶申請安裝電力公司及水務署的獨立水電錶，讓不適切居所住戶能

用較公平的水電費水平繳費及確保安全之居住環境。 

 

同時，中電於六月中公佈推行分時段收費計劃，雖只是試驗計劃，但六月公佈即

月推行，可見決心之大，而此計劃將會首先於 2.6 萬家庭試行，聯席建議中電可

首先選取劏房戶為目標家庭，令劏房租戶能真正用者自付。而實施方面，中電只

需使用行政手段以識別大用電量之劏房單位，從而為劏房住戶安裝。而現時劏房

的電錶雜亂無章，危機處處，隨時釀成火災，安全問題成疑，此計劃正正是一契

機一併解決劏房的電費濫收及電錶安全問題。 

 
五、短期促電力公司設劏房劃一電價制度，避免業主有藉口濫收 

現時電力公司和水務處以累進制的收費模式收取一般家庭的水電費，以致過去不

少濫收水電費的劏房業主藉此合理化濫收 : 因為劏房單位共用一個電力公司和

水務處的水電錶，變相總用量會增加，收費達較高的級數，使業主往往收取每一

度較貴的水電費。故此，配合立法管制劏房水電收費，必須配合劏房有劃一的水

電收費。 

目前電費收費制度並不公平，非住宅用戶使用累退制；而住宅用戶則使用累進制，

除了變相補貼大商戶外，亦使業主有借口向劏房租客胡亂濫收電費，故此，在政

府能立例監管水電費被濫收前，聯席建議中電設立另一收費制度，標明劏房單戶

收劃一電價收費，讓業主不能再借累進收費之名來濫收電費。 

 
六、促請中電修改則例，加重罰則 

聯席認為濫收行為是等同轉售電給第三者，可能違反了電力公司的《供電則例》

第二一七條，客戶不能供電予第三者。現時中電並沒有向有關違反條例的業主採

取任何法律行動，可見監管失職，縱容轉售電力的問題，故此，聯席促請中電盡

快檢討及修改現時則例，加重具阻嚇性罰則，以回應社會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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